附件2

技能人才评价机构工作情况加（减）分表

	项目
	加（减）分标准
	加（减）内容
	分值

	认定公告
	面向社会考生开展的评价活动应发布公告，内容详实，且在“青海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”和“技能青海”微信公众号发布。
	 未提前发布减2分。
	

	报备工作

计划
	评价机构应按规定提前将职业技能等级工作计划报备省人社部门。
	 未按时报送减2分。
	

	评价活动信息的编辑及发布
	在“青海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”或“技能青海”发布本机构评价活动信息。
	   每发布一篇加1分。
	

	证书数据

上报
	考试结束一个月内公示成绩并及时上报成绩数据。
	超过1个月未上报成绩的机构减2分，2个月减4分，以此类推。
	

	评价方式

创新
	对工作方法进行创新（改进）。
	在工作中，注重创新，优化工作流程，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的，每项加5分。
	

	合计
	
	
	


